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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贵会《关于核准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2038号）核准，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股

份”、“发行人”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86,517,663股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长江保荐”）作为广田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认为，广田股份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的要求及广田股份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认购对象获得相关监管

机构核准，符合广田股份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长江保荐现就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情况向贵会报告如下：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和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4.02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注：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广田股份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广

田股份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广田股份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实施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38,294,2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1.5 元人民币（含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3.87 元/股。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86,517,663股，符合贵会《关于核准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3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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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86,517,663股新股的要求。 

（三）发行对象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和201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本次发行对象为深圳

前海复星瑞哲恒嘉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前海复星”）和西藏益升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藏益升”）。发行对象认购资格符合发行人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和《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

的具体认购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金额（元） 认购数量（股） 

1 深圳前海复星瑞哲恒嘉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999,999,995.11 72,098,053 

2 西藏益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9,999,990.70 14,419,610 

 合 计 1,199,999,985.81 86,517,663 

经核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前海复星、西藏益升均属于《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根据前海复星、西藏益升出具的《私募投资基金证明》等资料，以及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的信息查询，上述两家私募机构均已经根据上述规定，

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前海复星、西藏益升的各合伙人认缴出资的资

金系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各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四）募集资金总额 

2015年10月14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

48270018号《验证报告》；截至2015年10月12日止，长江保荐在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中山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前海复星、西藏益升缴付的认购资金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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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1,199,999,985.81元。 

2015年10月14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

48270019号《验证报告》；截至2015年10月13日止，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已向前海复星、西藏益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86,517,663股，

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199,999,985.81元，减去发行费用19,000,000.00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1,180,999,985.81元，计入股本人民币86,517,663.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1,094,482,322.81元。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

行对象及募集资金金额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和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5年1月5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广田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 

2015年5月15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广田装

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等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相关事

项。 

2015年6月26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深

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议案》等发行

人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 

（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年1月22日，发行人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深圳广田装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 

2015年6月1日，发行人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广田装

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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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5年8月7日，广田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

员会无条件审核通过。 

2、2015年9月7日，广田股份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38号），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合法有效的决策与批准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过程 

1、经发行人及长江保荐协商确定，于2015年10月8日向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

前海复星、西藏益升发出了《缴款通知书》，要求认购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

向指定账户足额缴纳认股款。 

2、2015年10月14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5】48270018号《验证报告》；截至2015年10月12日止，长江保荐在招商银

行上海分行中山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前海复星、西藏益升缴付的

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1,199,999,985.81元。 

3、2015年10月14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5】48270019号《验证报告》；截至2015年10月13日止，深圳广田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已向前海复星、西藏益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86,517,663股，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199,999,985.81元，减去发行费用19,000,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1,180,999,985.81元，计入股本人民币86,517,663.00元，

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094,482,322.81元。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前海复星、西藏益升2名特定投资者，属

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根据前海复星、西藏益升出具的《私募投资基金证明》等资料，以及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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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的信息查询，上述两家私募机构均已经根据上述规定，

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前海复星、西藏益升的各合伙人认缴出资的资

金系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各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

规定。 

四、本次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2015年8月7日，广田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广田股份于2015年8月8日进行了公告。 

2015年8月31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38号），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广

田股份于2015年9月7日收到该批文，并于2015年9月8日进行了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及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其它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在

本次发行结束后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五、本次发行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长江保荐认为： 

广田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

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数量

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购对象

的入股资格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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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报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合规性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黄  力 

 

保荐代表人：                

               李  强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5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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